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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经 2015 年 12 月 23 日市政府第 63 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： 

  任命： 

  冉从富为攀枝花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（保留正县级）； 

  卓汶建为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  马鹤松为攀枝花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  向东为攀枝花市旅游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  秦帆为攀枝花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（试用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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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； 



  

 
－２－ 

  甘国龙为攀枝花市档案局（馆）副局（馆）长。 

  免去： 

  肖鹏举的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职务； 

  吴雨的攀枝花市农牧局副局长职务（保留副县级领导职务

待遇）； 

  范春如的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。 

  于淑英的攀枝花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（保留副县级领

导职务待遇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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